
证券代码：002383� � � �证券简称：合众思壮 公告编号：2016-047

北京合众思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收到

《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申请受理通知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北京合众思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正在进行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

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事项（以下简称

"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

）事项，公司已向中

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

"

中国证监会

"

）上报本次申请文件。

2016

年

4

月

26

日，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出具的《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申请受理通知书》

（

160871

号）。中国证监会依法对公司提交的《北京合众思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

买资产核准》行政许可申请材料进行了审查，认为该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决定对

该行政许可申请予以受理。

公司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尚需经中国证监会核准，公司董事会将根据中国证监

会审批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能否获得中国证监会的核准尚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

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北京合众思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二○一六年四月二十八日

关于摩根士丹利华鑫资源优选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LOF）取消每日

定时揭示基金份额参考净值的公告

根据摩根士丹利华鑫资源优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LOF

）（以下简称

"

本基金

"

，场内代

码：

163302

） 基金合同及招募说明书的规定， 摩根士丹利华鑫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决定，自

2016

年

5

月

3

日起，本基金每个交易日不再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行情发布系统定时揭示基金

份额参考净值。投资者仍可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行情发布系统查询本基金前一交易日的基

金份额净值。

特此公告。

摩根士丹利华鑫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6年4月28日

证券代码：002619� � � � �证券简称：巨龙管业 公告编号：2016-046

浙江巨龙管业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事项停牌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浙江巨龙管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拟筹划资产出售重大事项，鉴于该事项存在重

大不确定性，为保证公平信息披露，维护投资者的利益，避免公司股价异常波动，根据《深圳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中小企业版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有关规定，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证

券简称：巨龙管业，证券代码：

002619

）于

2016

年

4

月

28

日（星期四）开市起停牌，并将每五个交易日公

告相关重大事项进展情况。

公司将根据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上海

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媒体刊登的为准，敬请广

大投资者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巨龙管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4月27日

证券代码：002306� � � �证券简称：

*

ST云网 公告编号：2016-41

中科云网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停牌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中科云网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因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经公司申请，公

司股票（证券简称

"*ST

云网

"

，证券代码：

002306

）自

2016

年

3

月

7

日开市起停牌，详情请参见公司于

2016

年

3

月

5

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刊登的《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停牌公告》。

目前公司正在积极推进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相关工作，相关中介机构的

工作正在进行中，公司董事会将在相关工作完成后召开会议，审议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相关议案。

公司将争取按照

2016

年

4

月

7

日刊登的《关于筹划重组停牌期满申请继续停牌公告》中预计的时间披

露相关文件并复牌。

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公司股票自

2016

年

4

月

28

日将继续停牌。停牌期间，公司将每五个交易日发布一次关于重大资产重组事项进展情况公告。

《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和《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为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公司所有信息均以上述指定媒体公告的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后

续公告

,

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中科云网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0一六年四月二十八日

股票简称：海正药业 股票代码：600267� � � �公告编号：临2016-29号

债券简称：11海正债 债券代码：122094

债券简称：15海正01� � � �债券代码：122427

债券简称：16海正债 债券代码：136275

浙江海正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枸橼酸托法替布片获得临床批件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近日，浙江海正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收到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以下

简称

"

国家食药监总局

"

）核准签发的枸橼酸托法替布片的药物临床试验批件。现就相关情况公告

如下：

一、临床试验批件主要内容

药品名称：枸橼酸托法替布片

批件号：

2016L03854

剂型：片剂

规格：

5mg

（以托法替布计）

申请事项： 国产药品注册

申请人：浙江海正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卫思化学科技有限公司

受理号：

CXHL1401401

浙

注册分类：原化学药品第

3.1

类

审批结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及有关规定，经审查，本品符合注册的有关要

求，同意本品进行药代动力学以及临床试验。

二、该药品研发及相关情况

托法替布（

Tofacitinib

）为一种

Janus

激酶抑制剂，枸橼酸托法替布（

Tofacitinib citrate

）由辉瑞公

司开发，于

2012

年

11

月

6

日获得美国

FDA

批准上市，商品名为

XELJANZ

，剂型为片剂，规格为

5mg

，用于治疗甲氨蝶呤反应不足或不耐受的中度至重度类风湿关节炎成年患者。武田药品有限

公司从辉瑞公司获得了托法替布的共同上市权利，

2013

年

3

月

25

日获日本卫生劳动福利部

（

MHLW

）批准，用于对现有疗法反应不足的类风湿性关节炎（

RA

）成人患者的治疗。

IMS

全球数据库显示， 该品种

2013

年全球销售为

1

亿美元，

2014

年全球销售额为

3.17

亿美元，

2015

年的全球销售额超过

5.64

亿美元，销售额增长非常迅速

,

具有可观的市场前景。该药品目前

还未在我国上市。

公司于

2014

年

9

月

18

日向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提交枸橼酸托法替布片的临床注册申

请并获得受理，近日该药品获得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药物临床试验批件，接下来公司将按

照该品种的药物临床批件要求进行枸橼酸托法替布片的临床试验研究。截至目前，公司枸橼酸托

法替布片研发项目已投入研发费用

270

元人民币左右。

药物研发是项长期工作，受到技术、审批、政策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临床试验进度及结果、

未来产品市场竞争形势均存在诸多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海正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六年四月二十八日

股票代码：002101� � � � �股票简称：广东鸿图 公告编号：2016� -� 38

广东鸿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配股股份变动及获配股票上市公告书

特别提示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 重要声明与提示

深圳证券交易所、其他政府机关对广东鸿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发

行人” 或“广东鸿图” ）本次配股股票上市及有关事项的意见，均不表明对本公司的任何保

证。

本公司及保荐机构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凡本上市公司公告书未涉及的有关内容，请投

资者查阅 2016 年 4 月 8 日登载于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zse.cn/）的配股说明书

全文及相关文件。

二、 本次配股股票上市情况

（一）编制上市公告书的法律依据

本上市公告书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

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规定编

制，旨在向投资者提供有关本公司本次配股新增股票上市的基本情况。

（二）配股发行、上市的核准情况

本次配股发行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6】125号文核准。

本次配股以股权登记日 2016年 4月 12日广东鸿图总股本 191,700,000 股为基数， 每 10

股配售 3股，可配售股份总额为 57,510,000股，实际配股增加的股份为 56,323,001股。 经深圳

证券交易所同意，广东鸿图本次配股发行的股票将于 2016年 4 月 29 日起上市流通。 本次配

股发行完成后，本公司股权分布仍符合《深证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的上市条件。

（三）本次配股股票上市相关信息

上市地点

：

深圳证券交易所

新增股份上市时间

：

2016

年

4

月

29

日

股票简称

：

广东鸿图

股票代码

：

002101

本次配股发行前总股本

191,700,000

股

发行前股东所持股份的流通限制及

期限

：

截至

2016

年

4

月

12

日

，

本公司股份总额为

191,700,000

股

，

其中

：

有限售条件股份

7,425

股

，

占比

0.004%

，

为高级管理人员持有上市公司的流通受限股份数

本次配售增加的股份

：

56,323,001

股

，

其中无限售条件流通股增加

56,320,774

股

，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增加

2,227

股

本次配股完成后总股本

：

248,023,001

股

股票登记机构

：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上市保荐人

：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三、 发行人、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情况

（一）编制上市公告书的法律依据

中文名称

：

广东鸿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

：

Guangdong Hongtu Technology

（

Holdings

）

Co., Ltd.

股票简称

：

广东鸿图

股票代码

：

002101

股票上市地

：

深圳证券交易所

（

A

股

）

注册资本

：

19,170

万元

成立日期

：

2000

年

12

月

22

日

注册地址

：

广东省高要市金渡世纪大道

168

号

办公地址

：

广东省高要市金渡世纪大道

168

号

邮政编码

：

526108

法定代表人

：

黎柏其

董事会秘书

：

莫劲刚

电话

：

0758-8512880

、

0758-8512658

传真

：

0758-8512996

公司网址

：

www.ght-china.com

经营范围

：

开发

、

设计

、

制造

、

加工

、

销售汽车

、

摩托车

、

家用电器

、

电子仪表

、

通讯

、

机械等各类铝合金

压铸件和镁合金压铸件及其相关配件

；

经营本企业自产产品及技术的出口业务

，

代理出

口本企业自行研制开发的技术转让给其他企业所生产的产品

；

经营本企业生产所需的

原辅材料

、

仪器仪表

、

机械设备

、

零配件及技术的进口业务

；

投资及投资管理

。

（二）发行人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持有本公司股份情况

序号 姓名 职务

发行前 发行后

持股数

（

股

）

比例 持股数

（

股

）

比例

1

黎柏其 董事长

0 0 0 0

2

廖坚 副董事长

0 0 0 0

3

汪涛 董事

0 0 0 0

4

符海剑 董事

0 0 0 0

5

徐飞跃 董事

、

总经理

0 0 0 0

6

莫劲刚

董事

、

财务总监

、

董事会

秘书

0 0 0 0

7

孙友松 独立董事

0 0 0 0

8

崔毅 独立董事

0 0 0 0

9

汪月祥 独立董事

0 0 0 0

10

毛志洪 监事会主席

0 0 0 0

11

孙宏图 监事

0 0 0 0

12

黄文胜 职工监事

0 0 0 0

13

张国光 副总经理

0 0 0 0

14

张百在 副总经理

0 0 0 0

15

莫建忠 副总经理

0 0 0 0

16

万里 副总经理

0 0 0 0

17

陈参强 副总经理

0 0 0 0

18

黄杰枫 副总经理

9,900 0.005164% 12,870 0.005189%

合计

9,900 0.005164% 12,870 0.005189%

（三）发行人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的情况

截至本上市公告书出具日，广东省粤科金融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粤科集团” ）通过

其控制的子公司合计控制广东鸿图共计 62,242,787股， 占广东鸿图股份总数的 25.095570%。

其中，广东省科技风险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风投公司” )持有 35,543,732 股，占广东鸿图

股份总数的 14.330821%；广东省科技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科创公司” )持有广东鸿

图 25,451,055股，占广东鸿图总股本的 10.261570%；广州市粤丰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粤丰公司” )持有广东鸿图 1,248,000股，占广东鸿图总股本的 0.503179%。 风投公司及其一

致行动人科创公司、粤丰公司为公司控股股东，粤科集团为公司实际控制人。

1、实际控制人简介

公司名称：广东省粤科金融集团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人民币 18亿元

法定代表人：徐永胜

企业性质：国有独资

经营范围：科技金融服务平台建设；风险投资、创业投资、股权投资；投资管理、股权投资

基金管理、资产受托管理；代理其他创业投资企业 等机构或个人的创业投资业务；投资、融资

等资本运作的咨询服务（不含证券与期货）；风险投资人才培训。

本公司实际控制人粤科集团是广东省人民政府授权经营的国有独资企业， 其前身为

2000年 9月成立的广东省粤科风险投资集团有限公司（2013 年 6 月更名），是广东省政府为

优化国有资产配置，完善全省经济整体战略规划而组建的高科技融资平台，是广东省首家专

业投资科技型中小企业的创投公司，也是中国最早创立的省级创投公司之一。

2、控股股东简介

（1）风投公司简介

公司名称：广东省科技风险投资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人民币 87,500.00万元

法定代表人：汪涛

经营范围：风险投资、创业投资、股权投资；收购、处置、经营资产；为创新型中小企业展开

各种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经营项目）；投资项目经营管理；资产受托管理。

主要股东： 粤科集团持股 80%、 科创公司持股 10%、 广东粤财创业投资有限公司持股

10%。

（2）科创公司简介

公司名称：广东省科技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人民币 104,020.79万元

法定代表人：汪涛

经营范围：创业投资业务；为创业企业提供创业管理服务业务；参与设立创业投资企业与

创业投资管理顾问机构；股权投资业务；咨询业务；产业园投资；物业出租。

主要股东：粤科集团持股 100%。

（3）粤丰公司简介

公司名称：广州市粤丰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人民币 3,000万元

法定代表人：黎全辉

经营范围：企业自有资金投资。

主要股东：科创公司、风投公司及广东粤财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各持有其 1/3 股权，即科创

公司持股 33.33%、风投公司持股 33.33%、广东粤财创业投资有限公司持股 33.33%。

（四）本次配股发行完成后发行人前十名股东情况

本次配股发行完成后，截至 2016年 4月 20日，本公司前十名股东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

股

）

持股比例

1

高要鸿图工业有限公司

41,661,597 16.80%

2

广东省科技风险投资有限公司

35,543,732 14.33%

3

广东省科技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25,451,055 10.26%

4

肇庆市高要区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10,797,506 4.35%

5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九组合

5,199,940 2.10%

6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七组合

3,893,864 1.57%

7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3,844,100 1.55%

8

中国工商银行

-

易方达价值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2,665,211 1.07%

9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易方达科翔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2,254,062 0.91%

1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易方达价值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

金

2,217,709 0.89%

合计

133,528,776 53.83%

（五）本次配股发行完成后发行人股本结构变动情况

本次配股发行完成后，本公司股本结构变化情况如下：

项目

本次发行前

本次发行股数

本次发行后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份

7,425 0.003873% 2,227 9,652 0.003892%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份

191,692,575 99.996127% 56,320,774 248,013,349 99.996108%

股份总数

191,700,000 100% 56,323,001 248,023,001 100%

四、 本次配股股票发行情况

1、 发行数量：实际发行 56,323,001股，其中本次配股上市可流通股数为 56,320,774股；

2、 发行价格：9.56元 /股；

3、 发行方式：网上定价发行；

4、 募集资金总额：本次配股募集资金总额为 538,447,889.56元；

5、 发行费用总额及项目、每股发行费用：本次发行费用总额为 15,558,705.14 元，包括承

销保荐费、验资费用、律师费用、信息披露费用、登记费用；每股发行费用为 0.28 元（按全部发

行费用除以本次配股新增股份总额计算）；

6、 募集资金净额：522,911,768.86元；

7、 注册会计师对本次募集资金到账的验证情况：广东正中珠江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

通合伙）已于 2016年 4 月 21 日对本公司本次募集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审验，并出具了广会

验字[2016]G16013750010号验资报告。

五、 其他重要事项

发行人自配股说明书刊登日至本上市公告书出具日未发生可能对发行人有重大影响的

其他重要事项。

六、 上市保荐机构及上市保荐意见

上市保荐机构

：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

孙树明

办公地址

：

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北路

183-187

号大都会广场

43

楼

（

4301-4316

房

）

联系电话

：

020－87555888

传真

：

020－87557566

保荐代表人

：

牛婷

、

朱项平

项目协办人

：

陈坤

上市保荐机构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对广东鸿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本次配股上市文件

所载资料进行了核查，认为：发行人申请本次配股新增股票上市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 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 本次配股发行新增股票具备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的条

件。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同意推荐广东鸿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本次配股新增股票上市交

易，并承担相关保荐责任。

特此公告。

发行人：广东鸿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六年四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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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564� � � � �证券简称：天沃科技 公告编号：2016-078

苏州天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苏州天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于 2016 年 4

月 22日以电话、邮件形式通知全体董事，于 2016年 4 月 27 日下午以现场加通讯会议的方式

召开。本次会议应到董事 9名，实到董事 9名。会议由陈玉忠董事长主持。本次会议出席人数、

召开程序、议事内容均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充分讨论，以现场加通讯表决的方式表决，会议审议通过了以下议

案：

1、会议以 9票赞同、0票反对、0 票弃权的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开展融资租赁业务

的议案》。

详细情况可查阅公司于 4月 28日刊载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

和巨潮资讯网的《关于开展融资租赁业务的公告》。

三、备查文件

1、苏州天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苏州天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6年 4月 28日

证券代码：002564� � � �证券简称：天沃科技 公告编号：2016-079

苏州天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开展融资租赁业务的公告

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1、苏州天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与江苏金茂融资租赁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金茂租赁” ）以“售后回租” 方式进行融资租赁交易，融资金额为 12,000 万元，租赁

期限 36个月。

2、金茂租赁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

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3、本次交易事项已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根据《公司章程》及相关

规定，本次交易事项经公司董事会批准生效，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一、 交易概述

为拓宽公司融资渠道，降低融资成本，公司拟用部分生产机器设备以“售后回租” 的方式

与金茂租赁开展融资租赁业务，融资金额为 12,000 万元，租赁期限 36 个月。 租赁期内，公司

以回租的方式继续占有并使用该生产机器设备， 同时按照约定向金茂租赁支付租金和费用。

在合同项下租赁物租赁期满，承租人支付本合同项下全部应付款项后，承租人可以人民币 12

万元的期末购买价格购买租赁物。

2016年 4月 27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开展融资租赁

业务的议案》，同意公司与金茂租赁开展上述融资租赁业务。 根据《公司章程》及相关规定，

本次交易事项经公司董事会批准生效，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 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江苏金茂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陈建兴

注册资本：34,667万元

住所：张家港市港城大道 567号金茂大厦 23楼

成立日期：2012年 5月 17日

经营范围：融资租赁业务；租赁业务；向国内外购买租赁财产；租赁财产的残值处理及维

修；租赁交易咨询和担保。

金茂租赁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

三、 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1、名称：公司部分生产机器设备

2、类别：固定资产

3、权属：苏州天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4、所在地：张家港市金港镇长山村临江路 1号临江基地

5、资产净值：17,215.74万元

四、本次交易主要内容

1、出租人：江苏金茂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2、承租人：苏州天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3、租赁方式：售后回租融资租赁

4、租赁物：机器设备

5、融资金额：12,000万元

6、租赁期限：36个月

7、租赁利率：年固定利率 5.3%

8、租金及支付方式：每月等额本息支付

9、租赁设备所属权：在合同项下租赁物租赁期满后，承租人支付本合同项下全部应付款

项后，承租人可以人民币 12万元的期末购买价格购买租赁物。

五、交易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通过融资租赁业务，利用公司部分生产设备进行融资，有利于拓宽公司融资渠道，降低融

资成本，优化债务结构，保证公司发展的资金需求。

六、备查文件

1、苏州天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

2、《融资租赁合同》。

特此公告。

苏州天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6年 4月 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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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天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部分董事完成增持计划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苏州天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 2016 年 4 月 27 日收到公司董事兼

副总经理王煜先生、董事陈忠军先生的通知，其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增持公司股票，

完成增持承诺。 现就相关情况说明如下：

一、本次增持承诺情况

2016 年 4 月 11 日，公司接到董事兼副总经理王煜先生、董事陈忠军先生增持计划的通

知，基于对公司未来持续发展前景的信心，计划自 2016年 4 月 11 日起未来 1 个月内，拟增持

对应 100万元的公司股份。增持所需资金由其自筹取得，本次增持属个人行为。具体内容详见

2016年 4月 12日刊载于《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巨潮资讯网的《关于

公司部分董事增持公司股份计划的公告》。

二、本次增持完成情况

截止 2016 年 4 月 27 日，王煜先生、陈忠军先生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二级市场交易系统

增持情况如下：

序号 姓名 职务 增持时间 增持前数量

（

股

）

增持数量

（

股

）

增持均价

（

元∕

股

）

1

王 煜

公司董事

/

副总经理

4

月

27

日

0 126825 7.89

2

陈忠军 公司董事

4

月

26

日

0 130000 7.81

合计

0 256825

三、承诺完成情况

王煜先生、陈忠军先生在《关于公司部分董事增持公司股份计划的公告》中承诺的“自

2016年 4月 11日起未来 1个月内，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规定，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允许的方式（包括但不限于集中竞价和大宗交易）合计增持公司股

份，拟增持对应 100万元的公司股份。 ”的承诺已经完成。

四、其他事项

1、参与本次增持的董事承诺：

1.1在增持期间及在增持完成后六个月内不转让本次所增持的公司股份。

1.2严格遵守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持有的公司股份总数的 25%； 离职后半年

内不转让所持有公司的股份；离职六个月后的十二个月内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的股

份数量占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总数的比例不超过 50%等相关规定。

2、本次增持行为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

有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规则》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所持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业务指引》等规定。

3、本次的股份增持行为不会导致公司股权分布不具备上市条件。

4、公司将持续关注上述人员后续公司股份变动的相关情况，并依据相关规定履行信息披

露义务。

公司董事坚定看好公司未来长期健康稳定的发展，将忠实勤勉、尽职尽责的履行好职责，

做好公司的经营管理，培育公司核心价值，推动企业转型升级，为广大投资者创造良好的业绩

回报。

特此公告。

苏州天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6年 4月 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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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通达电缆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利润分配及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情况

1．河南通达电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2015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于 2016 年

4月 14日经公司 2015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自该分配案披露至实施期间，公司股本总额未发生变化。

2．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分配方案的具体内容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142,727,117股为基数，向全体

股东每 10股派发现金红利 0元（含税），送红股 0股（含税），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股转增 20股。

《2015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16-017） 刊登于 2016 年 4 月 15 日的 《证券时报》、

《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3．本次实施的分配方案与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分配方案一致。

4．本次实施分配方案距离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时间未超过两个月。

二、本次实施的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情况

公司 2015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142,727,117 股为基数，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

东每 10股转增 20股，合计转增股本 285,454,234股。

本次权益分派方案实施后公司总股本由 142,727,117股增至 428,181,351股。

三、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1．股权登记日：2016年 5月 6日

2．除权除息日：2016年 5月 9日

3．新增无限售流通股份上市日：2016年 5月 9日

四、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 2016 年 5 月 6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

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全体股东。

五、转增股本方法

1．本次转增股份将于 2016年 5月 9日直接记入股东证券账户。 在送（转）股过程中产生的不足 1股

的部分，按小数点后尾数由大到小排序依次向股东派发 1�股（若尾数相同时则在尾数相同者中由系统随

机排序派发），直至实际送（转）股总数与本次送（转）股总数一致。

2．若投资者在除权日办理了转托管，其转增股在原托管证券商处领取。

六、股本变动结构表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增加 本次变动后

数量

（

股

）

比例

%

公积金转增

（

股

）

数量

（

股

）

比例

%

一

、

限售流通股

（

或非流通股

）

54,301,080 38.05 108,602,160 162,903,240 38.05

首发后个人类限售股

5,000,000 3.50 10,000,000 15,000,000 3.50

股权激励限售股

2,924,000 2.05 5,848,000 8,772,000 2.05

高管锁定股

46,377,080 32.49 92,754,160 139,131,240 32.49

二

、

无限售流通股

88,426,037 61.95 176,852,074 265,278,111 61.95

其中未托管股数

0 0.00 0 0 0.00

三

、

总股本

142,727,117 100.00 285,454,234 428,181,351 100.00

七、调整相关参数

本次实施转增股本后，按新股本 428,181,351股摊薄计算，2015年度每股收益为 0.1354元。

八、咨询办法

咨询机构：河南通达电缆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

咨询地址：河南省偃师市史家湾工业区

咨询联系人：张治中、李高杰

咨询电话：0379-65107666

传真电话：0379-67512888

九、备查文件

1．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有关确认权益分派方案具体实施时间安排的文件；

2．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

3．公司 2015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特此公告。

河南通达电缆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六年四月二十八日


